
 

國立臺北藝術大學音樂系（碩士班）、管絃擊研究所暨音樂學研究所 
                學年               學期旁聽申請表 

姓    名  學    歷  

聯絡電話  通訊地址  

現    職  申請日期  
旁聽申請規定： 

1、​每人每學期至多旁聽三門課，每一門課程收標準為： 
二學分課程新台幣1500元整。 
三學分課程新台幣2000元整， 

2、​需授課教師同意旁聽後於下列表格簽名，至音樂系系辦公室辦理旁聽証。 
3、​本系旁聽之科目皆不給予學分及修業証明。 

1、課程名稱  

授課教授簽名  

備      註 已繳費：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（承辦人簽章） 

2、課程名稱  

授課教授簽名  

備       註 已繳費：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（承辦人簽章） 

3、課程名稱  

授課教師簽名  

備      註 已繳費：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（承辦人簽名） 

旁聽証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聯絡人：游璧霞助教 聯絡電話：02-28938768 


